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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汝生、顺德市千之森电器有限公司诉中山赛格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2-12 15:22:45  

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4)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137号

原告何汝生，男，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红岗管理区石大岗村。  

诉讼代理人陈冠荣，广东香山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薛洪和，广东香山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顺德市千之森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区海尾工业区文海中路41号。  

法定代表人何汝生，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陈冠荣，广东香山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薛洪和，广东香山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赛格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民乐工业区东阜公路旁。  

法定代表人文日新，经理。  

诉讼代理人尹文涛，中山市科创专利代理有限公司经理。  

诉讼代理人佘利群，中山市科创专利代理有限公司经理助理。  

本院在审理原告何汝生、顺德市千之森电器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山赛格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中，原

告何汝生、顺德市千之森电器有限公司于2004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两原告申请撤诉，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和《人民

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何汝生、顺德市千之森电器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3565元（已减半计算），由原告何汝生、顺德市千之森电器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审 判 长 黄雪梅 

代理审判员 刘冬梅 

代理审判员 龚麒天 

二○○五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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